重庆市水利局

关于重庆市巴南区07单元05街区（部分）新型显示产业基地片区区域水土保持方案行政许可的决定

重庆数智产业园建设实业有限公司：

你单位提交的重庆市巴南区07单元05街区（部分）新型显示产业基地片区区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批申请（项目代码：500113202508091875）和《重庆市巴南区07单元05街区（部分）新型显示产业基地片区区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收悉。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决定准予行政许可。

一、区域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

（一）方案编制依据的法律法规、部委规章、规范性文件、规范标准和技术文件及资料采用基本正确。
（二）同意方案服务期为5年，即2026年1月至2030年12月。

（三）区域管理机构为重庆巴南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管理由重庆数智产业园建设实业有限公司负责。

（四）同意区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157.41hm2。区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主体为重庆数智产业园建设实业有限公司。

（五）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执行西南紫色土区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

（六）同意区域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其中：水土流失治理度97%，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94%，林草植被恢复率97%，林草覆盖率27%，表土保护率92%。

（七）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分区防治措施体系。

（八）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

（九）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方案。

二、水土保持方案投资

水土保持方案工程静态总投资14041.17万元，其中：主体已列11850.16万元，方案新增2191.01万元（工程措施314.87万元，植物措施49.90万元，监测措施168.46万元，施工临时措施1196.56万元，独立费用207.43万元，基本预备费116.23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137.564万元）。

三、工作要求

（一）请你单位加强水土保持组织领导，建立、完善管理责任制度，落实园区开发建设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1．负责园区建设土石方的统一调配与管理，园区内土石方开挖回填应尽量内部平衡。

2．严格控制施工扰动范围，将园区开发建设扰动控制在永久占地范围，不得随意增设临时占地。

3．负责园区内表土资源的统一管理与保护，严格落实表土剥离、利用和保护措施。

（二）你单位要将本许可决定要求和水土保持方案内容与园区内建设项目共享，加强监督管理，督促园区“五通一平”、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项目建设单位，以及园区入驻项目建设单位依法严格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共同做好园区开发建设中水土流失防治工作。

1．在建项目建设单位应根据本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和措施体系，细化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在1个月内填写水土保持方案登记表向所在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区域管理机构报备。

2．待建项目建设单位应根据本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和措施体系，结合本项目水土流失特点，细化水土保持措施设计，落实水土保持投资，在开工前填写水土保持方案登记表向所在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区域管理机构报备。

3．项目建设单位要与主体工程同步做好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按程序与主体工程设计一并报经有关部门审核。要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管理，在招投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的水土保持责任，规范施工行为。要结合主体工程监理，按照水土保持监理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开展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

4．项目完工后，各项目建设单位要及时开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并按规定向所在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区域管理机构报备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表。园区内已完工项目应在3个月内补充完善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并向所在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区域管理机构报备。

（三）按照开发时序，督促园区内项目建设单位按规定及时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四）统一组织开展园区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加强水土流失动态监控，将水土保持监测季报在其官方网站公开，并按时向我局和所在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

（五）园区开发建设规划范围、功能布局如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及时按程序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六）本方案服务期满后，由区域管理机构组织开展方案实施情况跟踪评价，完成阶段性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并根据评价结果编制下阶段水土保持方案按程序报批。

附件：1．重庆市巴南区07单元05街区（部分）新型显示产业基地片区区域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2．重庆市巴南区07单元05街区（部分）新型显示产业基地片区区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专家评审意见
重庆市水利局

                         2026年1月30日

（此件主动公开发布）

（联系人：张春才；联系电话：023—88707091）

附件1

重庆市巴南区07单元05街区（部分）新型显示

产业基地片区区域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区域名称
	重庆市巴南区07单元05街区（部分）新型显示产业基地片区

	地理位置
	巴南区南泉街道立栀村、双桥村、金古村、万河村
	区域范围
	规划范围地处铜锣山与樵坪山之间，西至东城大道、东至南湖大道、北至快速路七横线、南至重庆数智产业园石图路，评价范围总面积157.41hm2

	批准设立机构
	重庆市人民政府
	批准设立时间
	2022年12月

	开建时间
	2026年1月
	完建时间
	“五通一平”计划完建时间2030年12月

	建设内容
	规模（hm2）
	挖方量

（万m3）
	填方量

（万m3）
	调入量

（万m3）
	调出量

（万m3）
	借方

（万m3）
	余方

（万m3）

	规划功能区
	75.18
	362.10 
	286.10
	153.25
	191.75
	43.82
	81.32

	道路管网区
	23.08
	95.40
	186.22 
	54.05 
	15.55 
	59.22 
	6.90 

	绿地公园区
	1.06
	/
	/
	/
	/
	/
	/

	农林用地区
	54.23
	/
	/
	/
	/
	/
	/

	河道水系区
	3.86
	/
	/
	/
	/
	/
	/

	表土临时堆场区
	4.63*
	/
	/
	/
	/
	/
	

	合计
	157.41
	457.50 
	472.32 
	247.30 
	247.30
	103.04
	88.22

	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重庆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地貌类型
	丘陵地貌
	气候类型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

	植被类型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
	现状林草覆盖率（%）
	38.58

	土壤类型
	紫色土、水稻土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t/(km2·a)〕
	527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hm2）
	157.41
	容许土壤流失量〔t/(km2·a)〕
	500

	扰动地表面积（hm2）
	157.41
	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面积(hm2)
	98.26

	水土流失重点区域
	道路建设区域及地块场平区域

	防治目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渣土防护率（%）
	94
	表土保护率（%）
	92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林草覆盖率（%）
	27

	防治措施
	防治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规划功能防治区
	主体已列：雨水管网30072m，截排水沟1277m，蜂巢格室植草护坡9600m2，格构生植袋护坡12300m2；方案新增：表土剥离9.85万m3。
	主体已列：景观绿化11.29hm2；
方案新增：临时撒播草籽75.18hm2。
	主体已列：临时排水沟33834m、临时沉沙池114座、临时拦挡15036m、临时覆盖75180m2。

	
	道路管网防治区
	主体已列：截排水沟9088m、雨水管网17880m、透水铺装76502m2、蜂巢格室植草护坡103484m2，格构生植袋护坡30454m2；

方案新增：表土剥离3.88万m3。
	主体已列：行道树2745株、中分带及停车场灌草绿化3152m2、生物滞留沟绿化带8700m2
方案新增：临时撒播草籽23.08hm2。
	方案新增：临时覆盖22060m2
、临时拦挡8824m、泥浆沉淀池4座，临时排水沟480m。

	
	绿地公园防治区
	主体已列：雨水管网424m；

方案新增：表土剥离0.19万m3。
	主体已列：景观绿化1.06hm2；

方案新增：临时撒播草籽1.06hm2。
	方案新增：临时覆盖1060m2。

	
	农林用地防治区
	改变微地形4.57hm2，截排水沟1828m，沉沙池9座。
	种植乔木2360株，撒播草籽5.90hm2。
	

	
	河道水系防治区
	/
	/
	/

	
	表土临时堆场区
	/
	/
	方案新增：临时排水沟1699m，临时沉沙池11座，临时拦挡851m，防雨布覆盖4630m2。

	
	投资（万元）
	10459.49（新增314.87）
	1755.44（新增49.90）
	1196.56（新增1196.56）

	水土保持总投资（万元）
	14041.17（新增2191.01）
	独立费用（万元）
	207.43

	监测费（万元）
	168.46
	水土保持补偿费（万元）
	137.564

	方案服务期
	2026年1月~2030年12月

	区域管理机构
	重庆巴南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方案编制单位
	四川金原工程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及电话
	梁挺 023-66***88
	法定代表人及电话
	陈文先18***61

	地址
	重庆市巴南区界石镇富城路88号
	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路88号A2-9楼

	邮政编码
	401346
	邮政编码
	610041

	联系人及电话
	李方美 15***45
	联系人及电话
	肖巧巧 13***60

	传真/电子信箱
	/
	传真/电子信箱
	76***86@qq.com


 附件2

重庆市巴南区07单元05街区（部分）新型显示产业基地片区区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专家评审意见

2025年12月12日，重庆市水利局组织召开了《重庆市巴南区07单元05街区（部分）新型显示产业基地片区区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区域水保方案》）专家评审会。巴南区水利局、重庆数智产业园建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四川金原工程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报告编制单位）的代表及特邀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成立了专家组，专家组成员会前详细审阅了《区域水保方案》，与会人员会上认真听取了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进行了深入讨论。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查要点的通知》（办水保〔2023〕177号）、《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的通知》（渝水〔2018〕267号）和《重庆市水利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区域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技术要点的通知》（渝水〔2018〕314号），专家组对《区域水保方案》进行了质量评分，质量评定等级合格。报告编制单位会后对《区域水保方案》进行了修改补充，2026年1月28日，建设单位提交了修改完善后的《区域水保方案》。经专家组复核，形成专家评审意见如下：

一、前言

（一）方案编制依据的法律法规、部委规章、规范性文件、规范标准和技术文件及资料采用基本正确。

（二）同意园区评价范围，面积为157.41hm2。
（三）同意方案服务期为5年，即2026年1月至2030年12月。

（四）区域管理机构为重庆巴南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管理由重庆数智产业园建设实业有限公司负责。

二、项目概况

（一）区域规划概况阐述基本清楚。重庆市巴南区07单元05街区（部分）新型显示产业基地片区（以下简称项目）位于重庆市巴南区，涉及南泉街道立栀村、双桥村、金古村、万河村，西至东城大道、东至南湖大道、北至快速路七横线、南至重庆数智产业园石图路，区域控规总面积152.87hm2。控规未包含边界道路石图路道路中线南侧用地和部分边界道路起止点交叉口接头用地及边界道路建设扰动边坡，经优化后的评价范围总用地面积为157.41hm2，其中：工业用地75.18hm2，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23.08hm2，绿地与广场用地1.06hm2，非建设用地58.09hm2（水域3.86hm2，农林用地54.23hm2）。

区域按照功能划分为规划功能区、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农林用地和水域。其中：规划功能区共涉及14个地块，总面积75.18hm2；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包括9条道路以及1处社会停车场，总面积23.08hm2；绿地与广场用地共涉及2个地块，总面积1.06hm2；农林用地总面积54.23hm2，主要为农林用地；水域总面积3.86hm2，主要为罗滩河河道。区域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工业厂房建设、道路工程、绿化景观及相关市政配套设施等。根据园区开发进度计划，园区开发无新增临时用地，所有建设活动均在规划范围内进行。

（二）区域开发现状调查及开发进度介绍基本清楚。截至目前，区域内尚未进行开发建设，场地内部为原始地貌，无已建和在建项目。区域开发计划明确，拟分三期进行“五通一平”建设，一期主要为挖方区域，后续建设将根据资金到位情况逐步推进。

（三）区域竖向布置阐述基本清楚。区域内设计标高最高点为353.8m，最低点为263.5m，总体呈现西北、东南较高、中间凹陷较低的地形特征。竖向布置结合地形地貌，尽量减少土石方工程量，场平标高按闭合区域设定，与周边道路及地块高程平顺衔接。

（四）土石方平衡阐述基本清楚。区域生产建设共开挖土石方量约457.50万m³，回填土石方量约472.32万m³。由于建设单位项目到位资金限制，项目分三期进行征地拆迁和“五通一平”建设。其中：一期开挖土石方约131.84万m³，回填土石方约43.62万m³，余方88.22万m3，弃方运至由重庆数智产业园建设实业有限公司自主运营管理的智能装备产业园消纳场；二期开挖土石方约148.35万m³，回填土石方约234.00万m³，借用土石方约85.65万m³；三期开挖土石方约177.31万m3，回填土石方约194.70万m³，借用土石方约17.39万m³；二期、三期的借方由巴南区同期建设项目余方调配解决。

三、区域水土流失分析与评价
（一）区域现状水土流失调查方法基本可行。

（二）区域现状水土流失类型、强度、面积及分布情况阐述基本清楚。

（三）同意区域现状水土流失分析评价。
四、区域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一）基本同意区域表土资源调查分析及估算表土资源量。

（二）基本同意区域占地、土石方平衡等分析与评价。

（三）基本同意规划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分析与评价。
五、水土保持措施

（一）同意区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157.41hm2。

（二）同意区域水土流失防治执行西南紫色土区一级防治标准。同意区域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其中：水土流失治理度97%，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94%，林草植被恢复率97%，林草覆盖率27%，表土保护率92%。

（三）基本同意区域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规划功能、道路管网、绿地公园、农林用地、河道水系和表土临时堆场6个一级防治区。

（四）基本同意由主体工程规划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和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措施所组成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

1.规划功能防治区

“五通一平”阶段：施工前期，对该区表土可剥离范围进行表土剥离，并做好剥离表土临时堆存防护措施。施工中，对该区施工开挖裸露土质坡面、临时堆土等区域采取防雨布覆盖；根据地形及地块内部排水条件，在场地周边布置临时排水沟，出口设置沉砂池，并顺接至附近市政雨水管网或冲沟；对于堆放时间超过1年的临时堆土或不扰动时长超过1年的土质坡面，应及时采取临时撒播草籽的措施，减少土壤裸露时间；在临时填方边坡和临时堆土下坡侧设置填土编织袋拦挡；场平挖方边坡采取格构植生袋护坡、填方边坡采取蜂巢格室植草护坡等护坡形式，边坡坡顶布设截水沟，坡脚布设排水沟。

入驻企业建设阶段：及时根据主体设计实施雨水管网及景观绿化。

2.道路管网防治区

施工前期，对该区可剥离表土进行剥离，并做好剥离表土临时堆存防护措施。施工中，在道路填方边坡坡脚布设填土编织袋拦挡；对道路施工开挖裸露土质边坡、临时堆土等区域采取防雨布覆盖；及时在主体设计的截排水沟位置开挖临时排水沟，以拦截坡面汇入的雨水和排出项目区的雨水，临时截排水沟按“永临结合”方式布置，本方案不重复计列其工程量和投资；桥梁工程桥墩施工期间布设泥浆沉淀池和临时排水沟；对于堆放时间超过1年的临时堆土或不扰动时长超过1年的土质坡面，采取临时撒播草籽的措施，减少土壤裸露时间。施工后期，挖方边坡采取格构植生袋护坡、填方边坡采取蜂巢格室植草护坡等护坡形式；及时根据主体设计在道路一侧或两侧布设雨水管网；在道路人行道上进行透水铺装和种植行道树，并根据设计实施道路绿化带等水土保持措施。

3.绿地广场防治区

施工前期，对该区可剥离表土进行剥离，并做好剥离表土临时堆存防护措施。施工中，对该区施工开挖裸露土质边坡、临时堆土等区域采取防雨布覆盖；对于不扰动时长超过1年的裸露地表，应及时采取临时撒播草籽的措施，减少土壤裸露时间。施工后期，及时根据主体设计实施雨水管网及景观绿化。

4.农林用地防治区

该区域为非建设用地，除局部地块场平边坡及道路边坡施工扰动外（水土保持措施已计入相应地块或道路），规划后期不会对农林用地区域进行施工扰动。按照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要求，原有水土流失应得到治理，规划对农林用地区内原有水土流失的耕地采取改变微地形措施，调整顺坡耕作为横坡耕作，实施等高沟垄、间作套种等农业耕作措施，并配套建设截排水沟；对有水土流失的林草地采取补植补种及抚育管护措施。

5.河道水系防治区

该区域位于非建设用地内，规划后期不会对该区域进行施工扰动，经现场调查，河道两侧植被茂盛，区域内无明显水土流失，故未采取和新增水土保持措施。

6.表土临时堆场防治区

表土堆放前，在表土堆放场下边坡坡脚布设填土编织袋拦挡，四周布设临时排水沟，出口接临时沉沙池，并顺接下游排水系统。表土堆放完成后，对于堆放时间超过1年的表土临时堆场，应采取临时植被恢复措施；在植被恢复前，遇降雨应及时采用防雨布临时覆盖。

（五）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基本可行。

（六）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方案。

（七）经审核，水土保持方案工程静态总投资14041.17万元，其中：主体已列11850.16万元，方案新增2191.01万元（工程措施314.87万元，植物措施49.90万元，监测措施168.46万元，施工临时措施1196.56万元，独立费用207.43万元，基本预备费116.23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137.564万元）。

六、方案实施保障措施

基本同意组织机构及管理、后续设计、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补偿费、方案跟踪评价、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及项目监管等保障措施和要求。

附件：重庆市巴南区07单元05街区（部分）新型显示产业基地片区区域水土保持方案投资估算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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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市巴南区07单元05街区（部分）新型显示产业基地片区区域水土保持方案投资估算审核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审核投资
	备注

	
	
	方案新增
	主体已列
	合计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314.87
	10144.62
	10459.49
	

	一
	规划功能区
	205.87
	1326.28
	1532.15
	

	二
	道路管网区
	81.09
	8806.47
	8887.56
	

	三
	绿地公园区
	3.97
	11.87
	15.84
	

	四
	农林用地区
	23.94
	
	23.94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49.90
	1705.54
	1755.44
	

	一
	规划功能区
	33.67
	903.20
	936.87
	

	二
	道路管网区
	10.34
	717.54
	727.88
	

	三
	绿地公园区
	0.47
	84.80
	85.27
	

	四
	农林用地区
	5.42
	
	5.42
	

	
	第三部分：监测措施
	168.46
	
	168.46
	

	一
	设备费
	14.75
	
	14.75
	

	二
	监测运行费
	153.71
	
	153.71
	

	
	第四部分：施工临时措施
	1196.56
	
	1196.56
	

	一
	规划功能区
	891.31
	
	891.31
	

	二
	道路管网区
	253.52
	
	253.52
	

	三
	绿地公园区
	0.72
	
	0.72
	

	四
	表土临时堆场区
	43.71
	
	43.71
	

	五
	其他临时工程
	7.30
	
	7.30
	

	
	第五部分：独立费用
	207.43
	
	207.43
	

	一
	技术咨询费
	130.99
	
	130.99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28.50
	
	28.50
	

	
	科研勘测设计费
	55.67
	
	55.67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46.82
	
	46.82
	

	二
	工程管理费
	76.44
	
	76.44
	

	
	建设管理费
	34.60
	
	34.60
	

	
	工程建设监理费
	33.33
	
	33.33
	

	
	招标代理服务费
	8.51
	
	8.51
	

	Ⅰ
	第一至五部分合计
	1937.22
	11850.16
	13787.38
	

	Ⅱ
	基本预备费
	116.23
	
	116.23
	

	Ⅲ
	水土保持补偿费
	137.564
	
	137.564
	

	总投资（Ⅰ+Ⅱ+Ⅲ）
	2191.014
	11850.16
	14071.17
	




